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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23-086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9月15日14:50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金融街公寓D座。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靓女士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9

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3年 9月 15日 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3年 9月 15日 15:
00）间的任意时间。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9人，持有和代

表股份1,908,983,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3.8684%，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出席了会议，相关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9人，持有和代

表股份1,908,983,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3.8684%（按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方
式计算，下同）。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1,099,070,1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7714%。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6人，代表股份 809,912,91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27.0971%。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杨扬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盛华平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白力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李晔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义礼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赵鹏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A代表股份
数量

1,908,983,032

39,056,078

1,908,983,032

39,056,078

1,908,983,032

39,056,078

1,908,983,032

39,056,078

1,908,983,032

39,056,078

1,908,983,032

39,056,078

同意股份

数量
（股）

1,906,898,033

36,971,079

1,906,898,033

36,971,079

1,906,898,033

36,971,079

1,908,808,033

38,881,079

1,906,898,033

36,971,079

1,906,898,033

36,971,079

占A的
比例

99.8908%

94.6615%

99.8908%

94.6615%

99.8908%

94.6615%

99.9908%

99.5519%

99.8908%

94.6615%

99.8908%

94.6615%

2．表决结果：杨扬先生、盛华平先生、白力先生、李晔先生、王义礼先生、赵鹏先生均
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董事会中未有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二）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
朱岩

独立董事候选人
何青

独立董事候选人
刘承韪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A代表股份
数量

1,908,983,032

39,056,078

1,908,983,032

39,056,078

1,908,983,032

39,056,078

同意股份

数量
（股）

1,904,959,705

35,032,751

1,906,937,333

37,010,379

1,906,937,333

37,010,379

占A的
比例

99.7892%

89.6986%

99.8928%

94.7621%

99.8928%

94.7621%

2．表决结果：朱岩先生、何青先生、刘承韪先生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三）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监事候选人
闻剑林

监事候选人
谢鑫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
中小股东

A代表股份
数量

1,908,983,032

39,056,078

1,908,983,032

39,056,078

同意股份

数量
（股）

1,906,994,733

37,067,779

1,904,959,705

35,032,751

占A的
比例

99.8958%

94.9091%

99.7892%

89.6986%

2．表决结果：闻剑林先生、谢鑫先生均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李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中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四）审议公司激励基金机制调整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A代表股份
数量

1,908,983,032

39,056,078

同意股份

数量
（股）

1,906,893,032

36,966,078

占A的
比例

99.8905%

94.6487%

反对股份

数量
（股）

2,090,000

2,090,000

占A的
比例

0.1095%

5.3513%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0

0

占A的
比例

0.0000%

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激励基金机制调整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同意取消激励基金公司出资部分不超过上一年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5%的提取

比例限制，根据经营业绩和市场对标情况确定公司年度激励基金中公司出资部分提取金
额。

（2）同意将公司激励基金冻结期调整为激励基金当年发放80%，次年发放20%，并取消
个人出资相关规定。

（3）授权公司激励基金委员会办理具体事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霞律师和毛雅倩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观意字 2023第 007420号），主要法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23-087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9月 15日召开了 202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为保证董事会工作
的延续性，经征得全体董事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结束当天，立即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等议案。公司董事会
成员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公司11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并于2023年9月15日收到全体董事的表决意见。本次会议由杨扬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长。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杨扬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盛华平先生、赵鹏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公司治理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十届董事会
委员会构成

杨 扬

盛华平

赵 鹏

李 晔

杨 扬

盛华平

赵 鹏

白 力

何 青

杨 扬

刘承韪

杨 扬

盛华平

白 力

王义礼

刘承韪

杨 扬

朱 岩

朱 岩

杨 扬

何 青

召集人

杨 扬

杨 扬

何 青

杨 扬

刘承韪

朱 岩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的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四、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延期

换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于2023年9月15日完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工作在

积极筹备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工作筹备完成后将及时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议。
为保证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完成之前，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
职责和义务。

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董事和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与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由基本年薪、福利/补贴和激励基金等构成；未与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的非独立董事在公司领取激励基金，除此之外不再领取其他任何报酬。激励基金标
准按照公司《激励基金实施办法》等相关制度执行。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六、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报酬的议案。

公司在独立董事任期内向其支付的报酬为：每位独立董事每年从公司获得独立董事
津贴人民币 22万元（税前），除此之外，公司在独立董事任期内不再向其支付其他任何报
酬。公司独立董事不作为激励基金的激励对象。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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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09月15日召开了202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此外，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职工监事。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延续性，经征得全体监事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结

束后，立即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议案。本次会议在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公司10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公司监事会成员3
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闻剑林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选举闻剑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本届监事会。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报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和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与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的监事的薪酬，由基本年薪、福利/补贴和绩效年薪构成；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

监事每人每年领取监事津贴人民币12万元（税前），除此之外不再领取其他任何报酬。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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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民主选举，李想先生成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中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李想先生的简历如下：

李想，男，1969年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一级，现任公司党委

委员、工会主席。曾任北京华融实业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金融街（天津）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

理、北京金石融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金融街（北京）置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金融街（北京）置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李想先生不存在以下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一情

形：

（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

（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

（四）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李想先生不存在以下可能影响公司规范运作的任一情形：

（一）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四）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想先生未持有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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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 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的股票

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通岛路金隅冀东科技大厦11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焦留军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0人，代表股份数量71,142,99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405%。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70,433,39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279%。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0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126%。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人，代表股份 3,04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4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333,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2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709,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126％。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二）表决结果
1.议案1.00：关于选举李洪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70,827,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67％；反对315,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2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6352％；反对3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64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李洪波先生当选为公司董事。
2.议案2.00：关于选举胡国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827,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67％；反对 31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2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6352％；反对3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64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胡国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3.议案3.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0,927,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72％；反对 21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2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2.9215％；反对 2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7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征、周海燕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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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9月11日，以专人送

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及资料。会议于2023年9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七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七名。三名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焦留军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董事的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调整了各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构成。调整后的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焦留军，委员：焦留军、王玉敏、李洪波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王玉敏，委员：焦留军、胡国强、王玉敏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王玉敏，委员：焦留军、王玉敏、傅万堂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胡国强，委员：胡国强、蒋宝军、王玉敏
5.董事会关联交易决策委员会
召集人：胡国强，委员：胡国强、傅万堂、王玉敏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盾石建筑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增强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外部市场开拓，公司拟向盾石建筑公司现金增资6000万元，增资完

成后盾石建筑注册资本金由9000万元增至150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盾石建筑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7）。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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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盾石建筑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增强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唐山盾

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盾石建筑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外部市场开拓，公
司拟向盾石建筑公司现金增资6000万元，增资完成后盾石建筑注册资本金由9000万元增至
150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此次增资可进一步增强盾石建筑资金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综合竞争力提升。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9月 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盾石建筑公司增资的议案》，并授权盾石建筑公司经理层办理增资相关手
续。

本次对盾石建筑公司公司增资 6,0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55％，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对盾石建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金6,000万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唐山丰润区林荫路
4.法定代表人：李洪波
5.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21737389890W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

生产线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建筑材料销售；耐火材料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电子、机
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金
属制品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
业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轴承、齿
轮和传动部件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衡器制造；衡器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
护；电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
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电气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
修和试验；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主要投资人：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出资9,000万元，持股100%。
9.此次增资能够提高盾石建筑公司的资金实力、合同履约能力，降低资产负债率，为承揽

更大规模的项目奠定基础，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实力。

10.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73,001

51,878

21,123

2022年1月-12月（经审计）

119,743

3,702

2023年8月31日（未经审计）

79,688

61,160

18,528

2023年1月-8月（未经审计）

58,569

2,405

11.此次增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12.盾石建筑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6000万元后，盾石建筑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15,000万元，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
通过增资能够提高盾石建筑公司的资金实力、合同履约能力，降低资产负债率，为承揽更

大规模的项目奠定基础，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实力，总体风险较小。
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有盾石建筑公司 100%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本次增资事项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四、备查文件
1.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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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当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9月15日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
临时大会，李洪波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胡国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本次非独
立董事、独立董事当选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如下：

一、李洪波先生当选公司非独立董事
经公司控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李洪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换届。2023年8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详见2023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28）。

2023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洪波先生为
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李洪波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3-35）

二、胡国强先生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提名胡国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换届。

2023年8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独立董事的议案》（详
见2023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2023-28）。

2023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胡国强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胡国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披露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3-35）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天工大厦A座三层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

31

57,539,945

57,539,945

71.9159

71.91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采取了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CHENG BAOHONG先生主持召

开；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董事长CHENG BAOHONG先生、刘柳胜先生现场出席

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均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朱元军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其余监事均

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3、公司全体高管、董事会秘书刘雁、证券事务代表张丹等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额、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

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37,147 99.9951 2,798 0.004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537,147

比例（%）

99.9951

反对

票数

2,798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537,147

比例（%）

99.9951

反对

票数

2,798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537,147

比例（%）

99.9951

反对

票数

2,798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军莉、周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
的。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3-013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级副总

裁沈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94,1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174%，
其中 IPO前取得 1,532,614股，股票期权激励、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961,551股；公
司副总裁、核心技术人员裘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89,49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1386%，其中 IPO前取得601,375股，股票期权激励、资本公积转增
取得 488,119股；公司副总裁赖景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76,52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0861%，其中 IPO前取得316,570股，股票期权激励、资本公积
转增取得359,957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浙江中控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公司高级副
总裁沈辉先生拟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10个交易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00,0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763%；公司副总裁、核心技术人员裘坤先生拟
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10个交易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50,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318%；公司副总裁赖景宇先生拟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
后的10个交易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91%。

公司于近日收到沈辉先生、裘坤先生、赖景宇先生出具的《关于中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以下简称“本告知函”）。截至2023年9月
12日，沈辉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21,442股，减持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36%；裘坤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41,
994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0308%；赖景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49,932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0191%。截至本

告知函出具日，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沈辉

裘坤

赖景宇

股东身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持股数量（股）

2,494,165

1,089,494

676,527

持股比例

0.3174%

0.1386%

0.086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532,614股
其他方式取得：961,551股

IPO前取得：601,375股
其他方式取得：488,119股

IPO前取得：316,570股
其他方式取得：359,957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沈辉

裘坤

赖景宇

减持数量
（股）

421,442

241,994

149,932

减持比例

0.0536%

0.0308%

0.0191%

减持期间

2023/8/30～
2023/9/12

2023/8/30～
2023/9/12

2023/8/30～
2023/9/12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集 中 竞
价交易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

股）

48.28 －
49.28

48.70 －
51.75

48.31 －
52.00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20,499,785.55

12,123,399.54

7,363,832.50

减持完成情
况

未完成：178,
558股

未 完 成 ：8,
006股

未完成：68股

当前持股数
量（股）

2,072,723

847,500

526,595

当前持股
比例

0.2637%

0.1078%

0.067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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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